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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谈判《1994 年国际热带  

  木材协定》后续协定会议  

第四期会议  

2006 年 1 月 16 日至 27 日，日内瓦  

 

拟订《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后续协定 

非正式核可的条文第 4、6、8、11、13、15、  

17、30、31、34、35、36、37、43、47、4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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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组织和管理 

第  4 条  

本组织的成员  

 本组织的成员分为两类，即：  

(a) 生产成员；和  

(b) 消费成员。  

第四章  国际热带木材理事会 

第  6 条  

国际热带木材理事会的组成  

 1.  本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应为国际热带木材理事会，它应由本组织所有成员

组成。  

 2.  每一成员应在理事会有一名代表并可指派副代表和顾问数人出席理事会会

议。  

 3.  在代表缺席时或在特殊情况下，应授权一名副代表代行其职务和代为投票。 

第  8 条  

理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1.  理事会应在每一日历年选举主席一人和副主席一人，不由本组织为其支付

薪酬。  

 2.  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一人应从生产成员的代表中选出，另一人应从消费

成员的代表中选出。  

 3.  此二职位应在两类成员之间每年轮流担任，但此项规定不应妨碍理事会在

特殊情况下连选其中一人或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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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主席暂时缺席，应由副主席履行主席职能。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暂时缺席、

或一人或二人同时在任期的余下时期缺席，理事会可视需要自各生产成员代表和

(或)各消费成员代表中另选新人，临时担任或承担原任者的余下任期。  

第  11 条  

理事会的表决程序  

 1.  每一成员有权投下它所拥有的表决票数，任何成员不得将其表决票分开。

不过，一成员得以不同于这些表决票的方式投下它根据本条第 2 款得到授权可投的

任何表决票。  

 2.  经书面通知理事会主席后，任何生产成员可自行负责授权任何其他生产成

员，任何消费成员可自行负责授权任何其他消费成员，在理事会任何会议上代表其

利益并代其投票。  

 3.  弃权的成员应被视为没有参加投票。  

第  13 条  

理事会的法定人数  

 1. 理事会任何会议的法定人数为第 4 条所述的每一类成员过半数的出席，但

这些成员拥有的表决票至少为各该类成员表决票总数的三分之二。  

 2. 如在规定召开会议之日和次日均未达到本条第 1 款规定的法定人数，会议

随后日子的法定人数应为第 4 条所述每一类成员过半数的出席，但这些成员拥有的

表决票应为各该类成员表决票总数的过半数。  

 3. 按照第 11 条第 2 款授权他人代表者，应视为出席。  

第  15 条  

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和协调  

 1.  为实现本协定的目标，理事会应作出适当安排，同联合国及其机关和专门

机构，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以及其他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机构

及文书，以及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进行磋商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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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组织应尽最大可能利用现有的政府间组织、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民

间团体和私营部门的设施、服务和专门知识，以避免在争取实现本协定目标的工作

中发生重叠，并加强其活动的互补性和效率。  

 3.  本组织应充分利用商品共同基金的设施。  

第五章  特权与豁免 

第  17 条  

特权与豁免  

 1.  本组织应具法人资格。它特别应具有订立契约、取得和处置动产和不动产

以及提出法律诉讼的行为能力。  

 2.  本组织及其执行主任、工作人员和专家以及各成员代表在日本领土内的地

位、特权和豁免，应继续受制于日本政府和国际热带木材组织于 1988 年 2 月 27 日

在东京签订的总部协定，以及为本协定的有效运作可能需要的修正。  

 3.  本组织可与一个或多个国家就本协定的有效运作所需要的行为能力、特权

和豁免签订协定，交由理事会核准。  

 4.  本组织总部如迁至另一个国家，该成员国应尽快同本组织签订总部协定，

交由理事会核准。在签订总部协定之前，本组织应请求新的东道国政府在其国家法

律范围内，对本组织付给所雇用人员的薪酬、本组织的资产、收入及其他财产免予

征税。  

 5.  总部协定不应受本协定约束。但在发生下述情况时应终止：  

(a) 按照东道国政府与本组织达成的协议；  

(b) 本组织总部迁离东道国政府的领土；或  

(c) 本组织停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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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统计、研究和资料 

第  30 条  

年度报告和审查  

 1.  理事会应发表关于其活动的年度报告和它认为适当的其他资料。  

 2.  理事会应每两年审查和评价：  

(a) 国际木材状况；  

(b) 被认为与实现本协定目标有关的其他因素、问题和动态。  

 3.  进行审查应联系：  

(a) 成员提供的关于木材的全国产量、贸易、供应、储存、消费和价格的

资料；  

(b) 成员按理事会要求提供的其他统计数据和专项指标；  

(c) 成员提供的关于实现可持续管理其产材林方面的进展的资科；  

(d) 理事会可能直接获得的，或通过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政府间组织、政

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获得的其他有关资料。  

(e) 各成员提供的资料，说明它们就热带木材和非木材产品的非法砍伐和

相关贸易进口设立管制和信息机制取得的进展情况。  

 4.  理事会应促进成员国之间就下列各项交换意见：  

(a) 成员国可持续管理产材林的现况及有关事项；  

(b) 与本组织规定的目标、标准和方针有关的资源流动和需要。  

 5.  理事会应根据请求努力加强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国的技术能力以获

得充分交流资料所必需的数据，包括向成员国提供培训和设施所需的资源。  

 6.  审查结果应列入理事会的议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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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第  31 条  

成员的一般义务  

 1.  成员在本协定有效期内，应尽最大努力相互合作，促进本协定目标的实现，

避免采取违反这些目标的任何行动。  

 2.  各成员承诺接受并执行理事会根据本协定的条款作出的决定，并应避免执

行具有限制或违反这些决定的作用的措施。  

第  34 条  

差别措施、补救措施和特别措施  

 1.  因按照本协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而蒙受损失的发展中国家消费成员，可要

求理事会采取适当的差别措施和补救措施。理事会应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93(IV)号决议第三节第 3 段和第 4 段考虑采取适当措施。  

 2.  凡属联合国规定的最不发达国家类别的成员，可要求理事会按照上述第

93(IV)号决议第三节第 4段和《1990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巴黎宣言和行动纲领》

第 56 和 57 段采取特别措施。  

第  35 条  

审   查  

 理事会可于本协定生效 5 年后评估本协定的执行情况，包括评估其目标和资金

机制的执行情况。  

第  36 条  

不  歧  视  

 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均不构成授权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木材及木材制品的国际贸

易，特别是限制或禁止木材及木材制品的进口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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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最后条款 

第  37 条  

保  存  人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协定的保存人。  

第  43 条  

退   出  

 1.  任何成员均可于本协定生效后的任何时候向保存人提出书面退出通知，退

出本协定。该成员应同时将其已采取的行动通知理事会。  

 2.  退出应于保存人收到通知后 90 日生效。  

 3.  成员根据本协定对本组织承担的财政义务不因其退出而终止。  

第  47 条  

保   留  

 对本协定的任何条款不得提出保留。  

第  48 条  

补充规定和过渡规定  

 1.  本协定为《1994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的后续协定。  

 2.  本组织或其任何机关在《1983 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和(或)《1994 年国际

热带木材协定》之下的行为或在其名义之下的行为，凡在本协定生效时有效并且有

关条件不规定其至该日失效者，其效力仍然保持，除非根据本协定的条款作出更改。 

 

--  --  --  --  -- 

 


